
2005年 5 月 24 日 

立法會財政委員會及 
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聯合會議 

 

會上提出的關注及要求的資料 

 

政府的回應 

 

問(a)： 以批地形式補貼屬商業運作的機構，例如兩間鐵路公司及機場管理

局(機管局)，這種做法並不可取，因為無法確定所牽涉的實際金額。

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安排亦缺乏透明度及問責性，未能讓公眾有

效地監察。請當局進行檢討，並以直接注資取代以批地形式的補貼

安排。 

 

答(a)： 關於該兩間鐵路公司，當局已在 1999年 11 月提交地下鐵路條例草案

委員會的文件中闡明立場。該份文件載於附件 A，以供參考。 

 

 假如鐵路項目在特許專營期內，其總收入現值在扣除非經常及營運

開支後少於非經常開支，則會被視為財政上不可行。這個不足之數

稱為財務差額。按需要向兩間鐵路公司批地，以彌補鐵路項目的財

務差額，這種做法證實甚具效益，使鐵路公司能在獲得合理回報的

情況下建造和營運鐵路，以及服務乘客大眾。鐵路公司能持續以商

業運作方式建造和經營鐵路，最終可讓政府在作出最少參與和投資

下，為香港提供鐵路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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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鐵路與物業互相配合的模式亦具運作效益，使鐵路發展項目中鐵路

部分與物業部分之間的銜接能取得最佳的效果。由於鐵路公司會自

動參與其鐵路項目沿線車站的物業發展項目，因此會在建造鐵路時

提供所需適切的物業備置工程。若把車站上蓋的用地分開出售以進

行物業發展，由於處理物業發展工程與鐵路運作間的銜接需涉及額

外工作，很可能會引致額外的費用。 

 

 物業發展權須按個別個案的理據逐一考慮，不會自動批出，亦非給

予鐵路公司的一種補貼。補貼的形式可指從公帑撥出一筆款項或政

府放棄一筆應收取的款項。政府把物業發展權批予鐵路公司，會徵

收十足的市值地價，因此並不屬於任何形式的補貼。 

 

 我們必須指出，政府不能透過股本注資來彌補鐵路項目的財務差

額。股本注資會增加資金成本，鐵路公司便必須提高其項目的回報

率。一旦出現財務差額，股本注資只會令項目的財務差額擴大。較

可行的方法是提供非經常補助金，這基本上是給予鐵路公司的一筆

現金津貼，政府將不會獲得任何回報。日後的項目出現財務差額，

政府當會作個別考慮，以決定應否給予非經常補助金或其他財務方

式，以替代批出車站上蓋的物業發展權，或同時批出車站上蓋的物

業發展權。 

 

 至於機管局，機場島在 1995年根據具法律效力的批地契約批予機管

局，以發展香港國際機場，年期至 2047年為止。批地契約對土地用

途作出嚴格規管，訂明機場島只准作機場運作、機場支援及與機場

有關的發展。機管局已承擔超過 100 億元的土地平整費用，而這筆

費用一般由政府支付，因此，這項批地安排並非給予機管局的補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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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(b)： 兩間鐵路公司有沒有把物業發展所得收益補貼車費？如有的話，金

額有多少及計算方法如何？ 

 

答(b)： 批出物業發展權是其中一種方法，彌補財政不可行的鐵路項目財務

差額。這項安排是為了在投資新鐵路項目時，為股東帶來與所涉風

險相稱的商業回報，否則新項目便會變得不可行而無法落實。這項

安排並非為了補貼某個項目的車費。 

 

 根據相關條例，兩間鐵路公司須按照審慎的商業原則經營其業務。

在釐定車費時，鐵路公司須審慎考慮各項因素，例如當前的經濟狀

況、經營環境、市民的負擔能力、市場競爭等。 

 

問(c)： 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是否有任何準則？如有的話，有哪些準則？ 

 

答(c)： 大部分可作工商或住宅發展的土地，都是透過公開拍賣或招標出

售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也會在具備充分理據的情況下以私人協約方式，

直接批地予一些非政府組織或私營機構作指定用途，以符合政府的

既定政策，並滿足本港經濟、社會及社區需要。所有以這種方式直

接批出的土地，均須通過嚴格的政策審核，經周全考慮，證明符合

公眾利益後，由行政會議逐一審批，或由獲授權當局按照行政會議

所訂定的批核準則，逐一審批。 

 

 私人協約批地一般都有特定用途，在批地文件內註明。當局會視乎

所作用途的性質，徵收象徵式地價、優惠地價或十足市值地價。下

文按所徵收的地價，列舉不同類別的私人協約批地的例子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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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象徵式地價  

(i )  教育用途：學校、高等教育院校；  

(i i )  福利用途：社會福利、安老院；  

(i i i )  醫療衛生用途：診療所、醫院；  

(iv)  住屋用途：例如房屋委員會的租住公屋。  

(b)  優惠地價  

(i )  教堂、廟宇等慈善用途；  

(i i )  住屋用途：資助房屋 (例如由香港房屋協會興建

的租住屋邨 )。  

(c)  十足市值地價  

(i )  公用事業用途；  

(i i )  特殊工業用途；以及  

(i i i )  住屋用途：例如鐵路公司物業發展。  

 

 除上述類別以外，尚有少量的私人協約批地由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

基於個別政策考慮後提交行政會議批准。所考慮的基本因素包括︰

私人協約批地的發展建議是否符合政府的既定政策，或會否有助達

到既定的政策目標；評估建議可帶來的經濟或其他效益；建議是否

具策略重要性；提出私人協約批地的時機是否適當；以及申請人是

否具備落實有關建議的財力等。 

 

 總括來說，透過私人協約批地的方式去批出的土地個案數目並不

多，亦是在比較特殊的個別情況下才會獲得批准。在私人協約批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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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進行的發展，必須符合土地批出時有關規劃圖則許可的用途，或

符合城市規劃委員會其後就有關規劃圖則批出的發展許可或所作的

修訂。有關發展必須按批地的指定用途進行，確保地盡其用。承批

人須證明有財力落實有關發展計劃。相關的政策局及部門亦須在政

策上給予明確支持，私人協約批地的申請才獲受理。私人協約批地

的申請，須提交行政會議審批，或在行政會議所轉授的權力下，由

獲授權當局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。當局會視乎情況在批地條件中列

明規限。這種以私人協約批出土地的政策由來以久，且行之有效。

經過多年實踐，有關政策能有效確保土地資源因應本港的社會和經

濟發展得以善用，能適時和適切地滿足本港在經濟、社會和社區方

面的需求。 

 

問(d)： 為了能更妥善地規管樓市，政府土地的審批應交由房屋及規劃地政

局局長全權負責，其他決策局不應獲授權處理私人土地的審批工作。

 

答(d)： 除了公開拍賣或投標外，所有以其他形式長期批出的土地，均必須

獲行政會議按個別考慮的方式或整體批准的方式審批，其他決策局

並無權力批准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個案。地政總署署長獲賦予若

干權力批出土地契約，以確保所有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安排與已

核准的相關政府政策一致。 

 

問(e)： 請提供資料，說明有關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補價評估機制，以及

使該機制更具透明度及更為公正的方法。 

 

答(e)： 修訂地契補價和換地補價的評估工作，由地政總署的合資格的專業

估價師負責。他們用以評估因批地條件修訂而令土地增值的方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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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1997年 7 月獲行政會議再次確定的政策一致。土地因批地條件修

訂而增加的價值，會按照現有批地條件與修訂批地條件之間的地價

差額評估。地政總署亦有嚴謹的指引，讓員工可按政策、程序及理

據，以公平合理及一致的做法處理每宗個案。在有關申請獲得批准

後，才由估價會議╱估價委員會評估補價。有關程序載列於地政總

署在 2006年 2 月 17 日向業界發出的作業備考(見附件 B)。 

  

 在現行制度上，審計署不時就土地收益進行審核，政府帳目委員會

亦會密切監察。此外，廉政公署及申訴專員亦扮演制衡及監察的角

色。 

 

問(f)： 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作指定用途的個案必須加以監察，確保有關土

地作指定用途。倘若在批出土地契約一段時間後，有關土地並非作

指定用途，則當局應執行契約條件，收回有關土地。 

 

答(f)： 若有明確證據，顯示承批人違反私人協約批地關於終止或縮減規定

土地用途的條款，而有關該私人協約批地的政策考慮仍然有效，在

承批人拒絕糾正有關違反批約條款的情況下，當局會採取行動重收

有關地段。 

 

問(g)： 有關以協約方式批地的情況的資料。 

 

答(g)： 當局已在2006年 3月28日舉行的立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向委員提供有關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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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(h)： 有關下列類別土地的資料： 

(i) 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作非牟利用途，並徵收象徵式或優

惠補價，但有關土地只限某幾類人使用，有違相關的契

約條件；以及 

 

(ii) 以另一幅土地交換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的土地，而有關土地後

來被出售牟利。 

 

答(h)： (i) 在以私人協約批地的個案中，我們並無發現有任何土地是按象徵

式／優惠補價批出作非牟利用途，而有違契約條件，讓有關土地

只限某幾類人使用。 

 (ii) 在以私人協約批地的個案中，我們並無發現有以另一幅土地交換

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的土地，而有關土地後來被出售牟利。 

 

問(i)： 就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個案執行終止土地用途條款進行檢討的資

料。 

 

答(i)： 當局在2006年 3月28日舉行的立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

議上已向委員提供有關容許以地契修訂的方式更改私人協約批地的

土地用途的檢討結果。 

 

經濟發展及勞工局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

2006年 4 月 
 




















